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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是少数人之行，小部分人之为，却将律师与法官的关系

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，使法官与律师的社会公信力受

到了严峻的挑战。 为此，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最近还不得

不联合发文，要求严格规范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，以共同维

护司法公正。 应当说，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是律师执业行为规

范的重要内容。许多国家对于律师与法官之间的行为规定得

非常严格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律师协会还规定了“法

官行为准则”。我国关于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

《律师法》、《法官法》及有关的规章和规定之中。这些规

章和规定体现的是为了防止司法腐败，确保审判公开、公正

，维护法官与律师的形象而规定的禁止性的法律关系。 相比

而言，律师与法官虽然被内在地分为不同的角色，但他们处

于共同的实践活动之中。因为，律师为法官提供需要判决的

案件，法官则为律师及其客户提供了判决。于是，有人把他

们两者之间的互动行为看作是旨在生产一件共同产品的联合

行为。律师和法官共同生产的这个产品就是法治本身。 可见

，律师与法官的关系除了禁止性的法律关系之外，在诉讼过

程中还存在着法定的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的关系。 然而，现

实中的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不正常的利益交换

关系。律师为了达到有利于自己当事人的判决或裁定而向法

官行贿，为法官提供吃喝玩乐等有关费用，而法官则为律师

提供案源，按律师的要求违法裁判。那些涉案律师，有的直



接行贿法官，试图影响法官的执法活动；有的通过给予高额

回扣的方式来寻找案源；有的诱导当事人向法官行贿，为法

官受贿和当事人行贿牵线搭桥⋯⋯当然，名义较多，“沟通

联络”有之，“增加感情”有之，支付“办事费”有之，奉

送“感谢费”也有之。 何以如此？ 除了司法体制问题和法官

素质问题以及那些主观上意图通过行贿达到目的的个别律师

之外，主要还有律师执业环境和条件方面的原因。 一是少数

律师执业思想不正，执业动机不纯，执业目的不明；二是律

师行业竞争激烈，促使少数律师动起了歪脑筋，想出了坏主

意；三是律师在诉讼中无法发挥作用，法官的审判权力失去

监督，法院的判决也缺乏可预期性，四是制度建设不配套，

程序设计不合理，使行贿与受贿有了滋生的土壤。于是，少

数律师对当事人承诺“三包”：包胜诉、包放人、包无罪；

与法官则“三陪”：陪酒、陪赌、陪开心。 培根说：“犯罪

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，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

比污染了水源。”尽管我们可以断定，中国十万律师没有谁

天生就愿意行贿，也没有谁兴高采烈、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口

袋里的钱送给别人，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：从个

案方面来讲，律师行贿是源头。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因素，作

为律师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一时之利和一己之利而失去职业操

守，制造和纵容这种不正常的关系。而从共性角度看，法官

受贿是源头。如果法官坚持不收，如果法官毫不动心，如果

法官正大光明，则自然没有律师行贿的空间。但是，有的法

官轻视律师、排斥律师，对律师的意见置若罔闻，有时随意

打断或制止律师的发言，甚至还有当庭呵斥、辱骂、哄赶、

殴打律师、或间接、变相报复律师的。有的法官与律师相互



指责，有的说：“律师是司法腐败的润滑剂”、“法官被律

师带坏了”，也有人说：“法官逼良为娼”。于是，万般无

奈的部分律师就千方百计，想方设法地与法官套近乎、搞关

系，请吃、请喝、请玩⋯⋯ 如此，既污染了水流，更污染了

水源。 其实，行贿和受贿，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。单纯地指

责一方面，都是不公平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在现行法律体制下

的律师对法律的忠诚是被分裂的。一方面，他们被认为是客

户利益的盲目拥护者，另一方面，我们又希望他们是法庭上

正直的官员，责无旁贷地维护法律的完整。当这些忠诚相冲

突时，相关律师就陷入了道德上的两难境地，他必须从中进

行选择。这里，真正的挑战不是在于克服这一窘境，而是抵

制总想把客户的利益置于法律利益之上来解决问题的诱惑。

事实上，优秀的律师的确关注法律秩序的完善。 然而，对于

法官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。除了必要的把好诸如“敲门关”

、“吃请关”、“说情关”之外，主要是把法官的职业化搞

起来，从而严格法官的职业准入，强化法官的职业意识，培

养法官的职业道德，提高法官的职业技能，树立法官的职业

形象，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，完善法官的职业监督。作为法

官个人，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，就应坚守自己的信仰和荣誉

。 这是一条漫长的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的路。真可谓任重

而道远。法官与律师之间完全隔离是不可能做到的，也是不

现实的，更是不必要的。应该是一种“隔而不离”的理性的

关系，两者永远是法律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从这个意义

上说，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个“规定”还只能是头痛医头，脚

痛医脚的权宜之计，还只能是治标而无法治本。况且，我们

从中也未见到多少新妙方、新内容。一味地规定这么多“应



当”和“不得”，实际上只能说明我们缺少办法，缺乏可操

作性。事实上，并不是所有的律师与法官关系都不正常，也

并非律师与法官的接触必然产生腐败。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

还在于司法体制的改革，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，社会监督机

制的有效运行。同时，律师队伍也必须严格自律，加强职业

道德和职业规范建设，加大对律师违纪的处罚力度。目前，

在法官与律师均应洁身自好的同时，还应着眼于制度设计和

行业规范建设，着眼于从源头上思考，在源头上采取措施，

要让律师不愿行贿、不敢行贿、不能行贿，让法官不想受贿

、无法受贿、没必要受贿。 所以，对律师行贿，一经查实，

应立即扫地出门；对法官受贿，若事实成立，则应大义灭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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